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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投縣政府為協助雇主辦理職場教保服務中心，提供友善職場育兒措

施，依據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特訂定須

知及相關書表格式。 

二、 政府機關(構)、公司及非政府組織得於其合法使用之場址，設立職場教

保服務中心，提供其員工子女、孫子女教育及照顧服務。籌備完竣之職

場教保服務中心應填具申請書，並依附表檢具相關文件依序排列(一式

五份)，向本府教育處申請設立許可，經本府教育處審查通過，發給設

立許可證書後始得招生。 

三、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之場地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建築、消防、衛生及土地使用管制等相關法規之規定。 

(二) 與特殊設施或場所之距離，應符合加氣站設置管理規則、公共危

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

理辦法規定。 

(三) 應有固定地點，其為樓層建築者，以使用地面層一樓至三樓為限。

但有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五項第三款各目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四、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應設置之空間如下： 

(一) 幼兒專用室內活動室：面積不得小於三十平方公尺，且幼兒每人

不得少於三平方公尺。 

(二) 配膳室或廚房：得單獨設置或與政府機關(構)、公司或非政府組

織共用。 

(三) 盥洗室(包括廁所)：以設置於室內活動室為原則；未設置於室內

活動室者，應避免位置偏僻、動線過長及通路無遮蔽。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空間之面積，不得計入第一款幼兒專用室內活動

室總面積計算。 

五、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若其場址空間經評估未能符合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規

定者，得使用下列場址之一辦理： 

(一) 政府機關（構）、公司或非政府組織使用場址以外之同一棟合法

建築物其他空間。 

(二) 距離前款同一建築物直線距離一千公尺以內合法建築物之空間。



同一政府機關（構）、公司及非政府組織每一合法使用之場址，

於直線距離四百公尺內以設立一職場教保服務中心為限。 

六、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提供員工子女、孫子女教保服務，至多以收托六十名

幼兒為限。 

(一) 私營公司及非政府組織辦理之職場教保服務中心有收托餘額者，

得招收各該辦理場址同棟建築物所在私營公司、非政府組織之員

工子女、孫子女及居民幼兒。 

(二) 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委託辦理之職場教保服務中心，依下

列順序招收幼兒： 

1.員工子女、孫子女，包括簽訂參與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契約之

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之員工子女、孫子女。 

2.需要協助幼兒。 

3.前二目以外幼兒。 

七、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應依實施辦法第十九條規定配置人員： 

(一) 教保服務人員：應為專任。招收幼兒每十人應置教保服務人員一

名，不足十人，以十人計，且每一辦理場址應至少配置二名教保

服務人員。 

(二) 主任：以專任或兼任方式配置，並應具教保服務人員資格。 

(三) 護理人員：以兼任或特約方式為之。 

(四) 職員：得視需要配置。 

(五) 廚工：得視需要配置，並以專任或兼任方式為之。 

八、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得視幼兒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幼兒之人工作型

態之需求，經本府核准後，提供幼兒過夜服務，並依實施辦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辦理。 

九、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經本府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命其停止招生、停辦或

廢止設立許可者，應妥善安置幼兒；其為自行辦理者，並應妥善安置職

場教保服務中心員工。 


